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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做出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更好地应

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有效控制和逐步减少碳排放，2022 年 4

月，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提出了《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申请。5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将《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

放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列入 2022 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二）起草单位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三）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刘超 男
副总经理/

工程师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标准体系

制定、技术

总负责

胡小明 男 所长/正高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与资源环境标准

化研究所

标准化技

术指导

冶晓凡 女 工程师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李京华 男 工程师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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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芙蓉 女 工程师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与资源环境标准

化研究所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马平 女
副所长/正

高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与资源环境标准

化研究所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韩玉凡 男 工程师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与资源环境标准

化研究所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张亚明 女 工程师

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工业与资源环境标准

化研究所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江清明 男 工程师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李江涛 男 工程师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标准资料

搜集、标准

编写

贺爽 女 工程师
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

校正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巴黎协定》的成功

达成，标志着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相继提出一系列目标承诺。其中，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的通知》（国发〔2016〕61 号）中明确表示要打造低碳产业体系，建立全

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对重点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工

作、信息披露等提出要求。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 号）中明确表示到 2030 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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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相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以顺利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目

标。这些政策的提出，体现了我国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积极态度，同

时也说明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相比于传统环保行业而言，碳排放工作属于新生事物，随着 2021 年

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碳排放相关工作正式纳入企业及政府的日常工作

之中。通过对国家、内地省份及相关行业调研，目前碳排放评价等相关工

作相对比较薄弱，正处于积极建设期。对企业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

谋生存、求发展的必经之路，企业不得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转型树立低

碳意识，明确合适的碳减排技术，主动构建和完善碳排放管理评价技术规

范。对自治区而言，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化石能源消费，产业结构以“高

碳”行业为主，碳达峰目标完成形势十分严峻。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的出

现能够有效衡量低碳企业标准，建立规范的新疆碳排放评价体系，有效促

进新疆重点行业绿色发展，有利于主管部门加强新建项目审批管理，同时

有助于企业开展对标分析，制定碳排放控制措施，科学防控，促进新疆重

点行业碳排放水平的整体提升。

因此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关于加强高耗能、

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

《关于重点行业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1〕346 号）等文件精神，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推动

地区绿色低碳发展，规范和指导企业开展碳排放评价工作，提高自治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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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把控和过程监管水平，特制定本标准。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由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研

究院等单位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召开标准编制动员会议，确定标准的

基本思路，编制标准大纲。

（二）资料收集、形成标准讨论稿

编制组收集必要信息，搜索与整理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重点行业企业

项目碳排放评价相关工作政策文件，如《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

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1〕346 号）、《关于做好

2022 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

〔2022〕111 号）、《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发改办气候〔2014〕2920 号）、《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等。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如：GB/T

32151.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所有部分）、SY/T 7297-2016

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DB11/T 1419-2017 通用用

能设备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DB44/T 1941-2016 产品碳排放评价技术通

则等。为使制定的《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准确全面，

满足应用需要，编制组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图书和期刊杂志等。

并尽量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一致。

2022 年 11 月 6日，标准编制组针对团体标准草案，召开了线上研讨

会。会上，编制组首先介绍了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及编制内容，随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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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员对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并结合行业经验对标准

的研制工作提出多方面的完善建议与思路。会后，编制组进一步完善了标

准内容，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三）广泛征求意见阶段

编制组根据研究材料及调研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解决措施，对标

准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将标准征求意见稿

和编制说明挂网公开面向社会和各级各类等利益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编

制组对收集到的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整理分析，列出意见建议采纳情况汇

总表，写明未采纳原因等，按采纳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送审稿。

（四）召开专家审定会阶段

编制组组织相关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企业、检验检测部门、消费者

等标准相关利益方，召开专家审定会。针对专家组提出的问题，编制组对

标准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报批稿。

（五）报批、批准发布阶段

编制组将形成的标准报批稿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审批，由协会给予编号，并在协会网站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

公布。

（六）宣贯、实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在新疆实施推广标准。

四、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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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的原则。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该文件遵守与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放评价有关的基础标准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而制定。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是在参考了国家标准、相关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地方标准的基

础上结合新疆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的，因此与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

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放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工作内容

和流程、评价方法、结论与建议等要求。

第 3章对碳排放、碳排放量、碳排放源、碳排放强度指标、碳排放水

平、碳氧化率、核算边界、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

程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利用、准入值、基准值、标杆值、碳流图、单位产

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18 个基本术语进行了

定义。

第 4章规定了碳排放评价工作内容和流程的要求。

第 5章规定了碳排放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新疆重点行业产品碳排放

强度评价指标的制定基于《新疆重点排放行业碳排放水平研究》，该研究

充分调研了 2016-2020 年新疆重点排放行业企业各产品碳排放水平，涉及

电力企业 87 家，钢铁生产企业 14 家，化工生产企业 52 家，水泥熟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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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 50 家和有色金属生产企业 6 家，各行业产品碳排放强度均与能耗

限额呈现正相关。该研究基于新疆本地企业碳排放水平，对比宁夏、陕西、

青海、山东、河北、湖北、辽宁等省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水平并结合国家

发布的《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版）》制定

了符合新疆的各行业碳排放强度准入值、基准值和标杆值。其中，①建材

行业的水泥熟料生产工序能耗 0.117tce/t 熟料，但碳排放强度偏高，原

因是水泥熟料包含碳酸盐分解排放，碳酸盐分解排放占比 60%，各企业料

耗比差异变化不大，碳排放强度与能耗相关；②化工行业的烧碱生产工序

中，≥30%烧碱核算边界包括盐水精制、电解、淡盐水脱氯、盐水除硝、

氯气和氢气处理和成品烧碱计量入库等生产过程，≥45%烧碱核算边界为

液碱蒸发和成品烧碱计量入库等生产过程，固碱核算边界为片碱干燥和成

品烧碱计量入库等生产过程。

区域碳排放影响评价指标，是作为第 5 章碳排放水平分析与评价的参

考性指标，基于新疆各地（州、市）2018-2020 年统计部门数据、地区生

产总值及“十四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确定。区域

碳排放影响评价基准值是根据各地（州、市）2019 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充分考虑各地（州、市）2019 年度碳排放考核指标

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取平均值确定。区域碳排放影响评价标

杆值是根据已确定的区域碳排放影响评价基准值和各地（州、市）“十四

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核算的各地（州、市）202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强度目标值确定。准入值指导各地（州、市）判断既

有项目、新建（含迁建）、改扩建的企业项目是否属于当地高排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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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对比分析碳排放强度下降空间，标杆值有利于指导各企业分析碳排

放强度下降前景及为本区域碳排放强度作出的贡献。

第 6章规定了碳排放评价结论与建议的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共征求 X 家单位和 X 位专家意见。共收到 X家单位 X 条修改意

见，X 位专家 X 条修改意见。经过起草组组织研讨其中 X 条被采纳，X 条

被部分采纳，X条未采纳。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建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

开展宣贯培训。由新疆红杉科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措施，联系相

关单位进行试点示范工作，起草单位及时掌握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并对实施过程出现的问题给予解读、研讨并提出建议，必要时发布实施补

充意见等。

相关配套资金建议由各实施单位提供。

《重点行业企业项目碳排放评价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二年十一月


